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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教学〔2025〕2 号）、《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6〕3 号）等文件关于硕

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的精神和省教育考试院具体要求，结合

我校实际，为做好学校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特制

定本办法。 

一、工作原则 

（一）按照“统筹兼顾、合理调节、积极引导、以人为本”

的原则，认真做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调剂工作。 

（二）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得低于 12 小时，我校

调剂志愿锁定时间为 36 小时，锁定期间原则上不得解锁。锁定

时间到达后，系统自动解除锁定。 

（三）考生申请调剂前，可登录东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查阅《东华理工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了解相关

专业的报考条件、研究方向、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学院联系方

式等相关信息。 

（四）申请调入非全日制专业的考生须为在职定向就业人

员。如考生报名时填写的报考类别为“非定向”，须根据学校通

知要求主动提出变更申请，将报考类别修改为“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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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剂工作 

所有调剂考生（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与普通

计划之间调剂的考生等）均须通过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招生复

试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志愿的填报、复试通知的确认以及

待录取通知的确认，未经调剂系统录取的调剂考生一律不予承

认。 

（一）调剂系统考生范围 

参加网上报名，达到《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中 A 类考

生的分数要求未被一志愿单位录取的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的分数要求是在国家 A 类线单科线基础上降 15 分，

总分不低于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的总分要求。 

（二）调剂的基本要求 

1.报考条件：符合我校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报考条件。 

2.成绩要求：初试成绩（总分、单科）符合第一志愿报考及

申请调入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专业要求：调入专业应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工学专业可接收初试含统考数学科目（代码 301、302、303）或

自命题数学科目（代码 601-609）的理学相近专业考生调剂；交

叉学科专业可接收理学、工学相关学科考生调剂；工商管理学

可接收经济学门类中专业代码前四位为 0201 或 0202 的考生调

剂；其他学科门类调剂须严格遵循同一学科门类原则。 

4.科目要求：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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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

同或相近。 

5.对申请我校同一个学院同一专业的调剂考生，初试科目完

全相同，必须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 

6.其他要求：考生在照顾专业与非照顾专业之间调剂，其初

试成绩均须符合调入地区第一志愿报考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的非

照顾专业国家分数线。考生在工学照顾专业之间调剂，按工学

照顾专业国家分数线执行。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以外的

考生不得调剂到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 

7.各学院在上述的调剂基本要求下，再制定本学院的调剂遴

选条件，其中涉及考生第一志愿专业范围等学术要求的，须先

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研究生院备案，在学

院开通调剂系统前发布。调剂考生的选拔工作以学院复试录取

工作方案为准。 

（三）调剂工作程序 

1.考生填写调剂信息。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通过本人报名账号进入考

生调剂服务系统，选择东华理工大学（10405）和需要调剂的专

业并提交调剂申请。 

2.各学院审核调剂申请并发送复试通知。各学院按规定时间

在调剂系统内遴选符合要求的考生加入复试备选库，并发送复

试通知。若考生已接受其他招生单位的待录取通知，则视为自

http://yz.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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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弃我校调剂志愿。 

3.研招办审核确认复试通知。研招办对学院发送的复试通知

进行审核确认。 

4.考生接受复试通知。考生须在复试通知规定的时间内点击

“接受复试通知”。 

5.考生参加复试。考生按复试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学

院组织的复试，如未按时参加，取消复试资格。 

6.发送待录取通知。对待录取的调剂考生，研招办将在调剂

系统中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待录取”。 

三、信息公开 

（一）复试成绩由各学院网站公布，内容包括考生编号、姓

名、专业、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学习方式及举报电话、

邮箱等。 

（二）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汇总后统一在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与研究生院官方网站公示（研究

生院网站：https://yjsy.ecut.edu.cn/），公示时间不少于 7 日，公

示内容包括考生编号、姓名、学院、专业、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总成绩、学习方式及举报电话、邮箱等。 

（三）因考生未按报考条件和调剂要求填报调剂志愿或提

供虚假信息的，一经查实，将取消考生的复试资格或拟录取资

格，必要时通报考生所在单位。 


